扬 州 大 学 文 件
扬大保卫〔2016〕2号
扬州大学关于做好“五一”节
及近期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　  “五一”节将至，为保障节日期间校园安全和师生平安，现就做好近期安全保卫工作通知如下： 
一、加强安全教育，增强防范意识
各单位要加强对师生员工的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。针对当前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仍然多发的态势，要提醒师生保持清醒头脑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谨防上当受骗。针对“五一”期间人员出行增多的实际，要积极引导学生不私自包车、不乘坐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，特别要重点提醒女生不乘坐“黑车”，切实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和自身防范意识。驾车出行的教职工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，严禁酒后驾车，摒弃交通陋习，做到文明出行、安全出行。针对春末夏至流氓滋扰增多的情况，提醒女生晚间不要单独外出或到偏僻的地方。广大师生要保管好自身财物，不要在办公场所、宿舍存放大额现金和贵重物品，以免造成财物损失。 
　　  二、开展安全检查，落实防范措施
　　 放假前，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一次以防火、防盗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检查。重点做好实验室、危险品仓库、财务室、计算机房、图书馆、档案室、食堂、学生公寓、建筑工地等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防范工作。要落实好以楼幢为安全管理责任单位的安全防范措施，防止管理缺失和人去楼空。由物业承担安保服务的楼幢，要加强节日期间的安全管理。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整改或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发生安全责任事故。
　　 三、严格值班制度，确保信息畅通
　　 认真落实假日值班。值班人员要做好安全巡查，发现情况及时报告本单位负责人，做到不迟报、瞒报、漏报。遇有紧急情况或重大突发事件，及时向学校及保卫等有关部门报告。保卫处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切实做好值班备勤和应急处置等工作。
　　 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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